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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信息

（一）公司概况

1.法定名称及缩写

公司名称：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NEW� CHINA� PENSION� CO.,� LTD.

2.注册资本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亿元。

3.公司住所和营业场所

公司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4008号前海深港创新中心C组团1F-01-10室

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12号新华保险大厦17层1703、1704、1705单元

4.成立时间

2016年9月19日

5.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营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团体人

寿保险业务；团体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保险资金运用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保

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业务；开展与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全国

6.法定代表人

公司目前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为公司前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李全，2023年公司董事会换届， 李全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长，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职资格获批后，公司将变更登记。

7.客服电话、投诉渠道和投诉处理程序

（1）公司客服电话：4008155599

（2）公司投诉渠道：

电话投诉：4008155599

官方微信投诉：“新华养老保险”官方微信

客户投诉服务专递邮箱：

service@newchinapension.com

（3）投诉处理程序如下图所示:

8.分支机构营业场所和联系电话

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甲12号新华保险大厦17层1701、1702、1706、1707、1708

北京分公司联系电话：010-65695223

（二）产品基本信息

1.保险产品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在售2款保险产品，为新华养老盈佳人生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新华养老福满金生C款

养老年金保险。 保险产品条款等信息详见公司官方网站一基本信息披露-产品基本信息， 网址如下：

http://www.newchinapension.com/

2.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共有2只养老保障管理产品，分别是：新华员工福利集合型团体养老保障管理产品、新

华薪酬延付集合型团体养老保障管理产品。

3.养老金产品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共有10只养老金产品，分别是：新华养老稳定1号固定收益型养老金产品、新华养老

稳增1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新华养老稳信1号分期信托产品型养老金产品、新华养老稳建1号分期基础设施债权投资

计划型养老金产品、新华养老通海稳进1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新华养老通河稳存1号分期存款型养老金产品、新华养

老通湖稳利1号货币型养老金产品、新华养老通江稳增2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新华养老通江稳增3号混合型养老金产

品、新华养老通海稳进2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二、财务会计报告

（一）财务报表

1.资产负债表

2023年 2022年

附注 12月31日 12月31日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资产：

货币资金 8 198,308,424 73,231,745

交易性金融资产 9 1,754,299,668 1,123,055,07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0 317,649,011 77,994,663

债权投资 11 941,450,173 890,293,452

应收管理费 12 26,743,356 56,126,373

其他应收款 13 1,596,622 35,340,731

定期存款 14 122,578,517 124,779,899

存出资本保证金 15 1,030,406,695 1,170,446,124

其他债权投资 16 522,632,373 312,515,799

固定资产 17 5,361,373 4,580,317

在建工程 18 514,256,926 371,980,465

无形资产 19 1,585,196,592 1,621,586,338

使用权资产 12,516,086 16,198,84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 115,829,803 92,079,440

其他资产 16,594,610 7,150,174

资产合计 7,165,420,229 5,977,359,440

资产负债表 -�续

2023年 2022年

附注 12月31日 12月31日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1 415,588,759 62,439,570

预收保费 - 3,350,000

应付职工薪酬 22 45,670,145 37,072,025

应交税费 24,625,468 292,817

其他应付款 23 52,259,696 34,368,358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 24 829,064,496 37,102,007

寿险责任准备金 49,101 20,236

租赁负债 12,812,296 16,448,729

递延收益 25 463,714,557 477,058,860

其他负债 359,641 359,641

负债合计 1,844,144,159 668,512,243

股东权益：

股本 26 5,000,000,000 5,000,000,000

其他综合收益 27 5,369,926 636,898

盈余公积 28 32,383,026 31,613,441

一般风险准备 28 32,383,026 31,613,441

未分配利润 29 251,140,092 244,983,417

股东权益合计 5,321,276,070 5,308,847,197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7,165,420,229 5,977,359,440

2.利润表

附注 2023年度 2022年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一、营业收入 176,768,502 149,437,888

已赚保费 22,106 20,236

保险业务收入 22,106 20,236

管理费收入 30 27,392,291 59,957,805

利息收入 31 103,535,127 110,986,219

投资收益/(亏损) 32 43,561,901 (36,782,74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3 (20,775,657) (16,184,505)

其他收益 34 1,882,257 29,945,432

其他业务收入 21,150,477 1,495,441

二、营业支出 (168,405,142) (148,009,271)

赔付支出 (3,117) (177)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 (28,865) (20,236)

税金及附加 (342,344) (59,432)

业务及管理费 35 (137,760,699) (153,506,129)

其他业务成本 (29,680,665) (4,748,920)

信用减值损失 36 (589,452) 10,325,623

三、营业利润 8,363,360 1,428,617

加：营业外收入 53,977 108,866

减：营业外支出 (21,608) (58,898)

四、利润总额 8,395,729 1,478,585

减：所得税费用 37 (699,884) (9,402,695)

五、净利润/(亏损) 7,695,845 (7,924,110)

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持续经营净利润 7,695,845 (7,924,110)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733,028 36,211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4,733,028 36,211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6,089,366 (382,302)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80,300 423,113

所得税影响 (1,436,638) (4,600)

七、综合收益总额 12,428,873 (7,887,899)

3.现金流量表

附注 2023年度 2022年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 3,370,236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811,715,796 36,849,716

收到的管理费收入 52,424,513 40,217,59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349,600 12,023,49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67,489,909 92,461,041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3,117) (17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86,040,485) (83,835,589)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97,584) (15,401,897)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688,924) (11,745,21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8,730,110) (110,982,8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 748,759,799 (18,521,83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80,385,174 2,203,386,854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284,103,487 116,127,27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364,488,661 2,319,514,133

投资支付的现金 (2,950,151,620) (1,862,029,533)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32,034,808) (142,862,109)

支付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现金净额 (239,335,475) (54,394,408)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855,448) (21,612,98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331,377,351) (2,080,899,0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6,888,690) 238,615,09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的现金净额 349,566,571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49,566,571 -

支付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的现金净额 - (228,885,360)

偿还租赁负债本金和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4,168,590) (8,833,70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168,590) (237,719,0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397,981 (237,719,062)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 - -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38(2) 127,269,090 (17,625,803)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55,423,788 73,049,591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8(2) 182,692,878 55,423,788

股东权益变动表

股本

其他综合收

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

备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

计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2023年1月1日

5,000,000,

000

636,898 31,613,441 31,613,441

244,983,41

7

5,308,847,

197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4,733,028 769,585 769,585 6,156,675 12,428,873

综合收益总额 - 4,733,028 - - 7,695,845 12,428,873

利润分配 - - 769,585 769,585 (1,539,170) -

提取盈余公积 - - 769,585 - (769,585) -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769,585 (769,585) -

2023年12月31日

5,000,000,

000

5,369,926 32,383,026 32,383,026

251,140,09

2

5,321,276,

070

2022年1月1日

5,000,000,

000

600,687 31,613,441 31,613,441

252,907,52

7

5,316,735,

096

本年增减变动金额 - 36,211 - - (7,924,110) (7,887,899)

综合收益总额 - 36,211 - - (7,924,110) (7,887,899)

利润分配 - - - - - -

提取盈余公积 - - - - - -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 -

2022年12月31日

5,000,000,

000

636,898 31,613,441 31,613,441

244,983,41

7

5,308,847,

197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审计前数据，将以最终审计后数据为准。

（二）财务报表附注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以及其后颁布及修订的具体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统称“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2．本公司本年度无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附注完整内容参见本公司互联网网站披露的年度信息披露报告，网址如下:

http://www.newchinapension.com

（三）审计报告的主要审计意见

公司于2023年聘请了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 ）担任本公司审计机构，签字

注册会计师为韩玫和程笑芳。 公司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德勤审计。 德勤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 公允反映了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23年度的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见本公司互联网网站披露的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网址如下:

http://www.newchinapension.com

三、保险责任准备金信息

（一）未来现金流假设、主要精算假设方法及其结果

1.准备金计量方法

保险合同准备金分为寿险原保险合同准备金和非寿险原保险合同准备金，分别由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

准备金组成。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尚未终止的保险责任提取的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本公司为保

险事故已发生尚未结案的赔案提取的准备金。

（1）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量

公司将同质保险风险的保险合同组合作为一个计量单元，以公司履行原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的合理估计

金额为基础进行计量。 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需支出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来现金流入

的差额，即预期未来净现金流出。

公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边际因素并单独计量，在保险期间内将边际计入各期损益。 边际包括风险边

际和剩余边际。 风险边际是指为应对预期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而提取的准备金。 剩余边际是公司于保险合同初始

确认日为了不确认首日利得而计提的准备金，并在整个保险合同期间内进行摊销。 如有首日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剩

余边际的后续计量与预计未来现金流的合理估计和风险边际相对独立。 有关假设变化不影响剩余边际后续计量。 公

司在确定保险合同准备金时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 货币时间价值影响重大的，公司对相关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

现。

（2）未决赔款准备金计量

未决赔款准备金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并考虑

风险边际因素。 其中，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逐案估计法计量；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采用过去

12月实际理赔金额的一定比例计量；理赔费用准备金以未来必需发生的理赔费用的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计量。

2.准备金计量假设

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的假设包括投资收益率（折现率）假设、保险风险发生率假设、费用假设、退保率假设以及

其他相关假设，并考虑不利情形。

（1）最优估计假设

a.投资收益率和折现率假设

对于未来保险利益不受对应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影响的保险合同，折现率假设根据监管规定采用指定收益率曲线

加合理溢价确定。 对于未来保险利益随对应资产组合投资收益变化的保险合同，根据对应资产组合预期产生的未来

投资收益率确定折现率假设。

b.发生率、退保率、费用率和其他相关假设

公司根据实际经验和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并结合行业数据确定合理估计值分别作为如死亡发生率、疾病发生

率、伤残率等保险事故发生率假设、退保率假设和费用假设。 未来费用水平对通货膨胀反应敏感的，本公司在确定费

用假设时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以及本公司费用控制的影响。

（2）不利情景假设

计量寿险合同准备金时,在死亡率、疾病发生率、费用率、退保率等假设中，选择至少一种引起负债增加的假设变

动作为不利情景假设计量风险边际。 非寿险未到期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的风险边际采用行业比例计量。

3.准备金评估结果

2023年12月31日，公司保险合同准备金余额为49,101元，其中寿险责任准备金49,101元。

（二）准备金评估结果以及与前一年度评估结果的对比分析

公司自2022年10月开始经营保险业务，公司2023年度准备金评估结果及去年同期结果比较如下：

项目（单位：元）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 -

未决赔款准备金 - -

寿险责任准备金 49,101 20,236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 -

合计 49,101 20,236

四、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一）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保险法》《保险公司风险管理指引（试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12号：偿付

能力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构建了由董事会负最终责任、监事

会进行监督，总裁室直接领导，以风险管理部门为依托，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覆盖所有主要业务单位的全面风险

管理组织体系，并明确各层级的风险管理职责。

2023年公司各风险管理组织严格对照全面风险管理职责分工，有效履职，较好的管理控制了公司各类风险。

（二）风险管理总体策略及执行情况

2023年公司结合业务发展战略和风险评估情况，在回溯2022年风险偏好体系建设及落地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对自

身风险偏好体系进行适时更新完善和补充,制定并印发了《2023年度风险偏好陈述书》。 2023年度，公司总体风险偏

好为：基于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目标，综合考虑各利益相关方期望，公司风险偏好以保证资本、价值、盈利、流动性相互

平衡，遵循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有效管控操作风险、维护公司声誉及品牌良好形象，实现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总

体目标。

公司不断建立健全风险偏好的传导机制，将风险偏好逐级传导至各风险责任单位，融入公司经营决策。 公司每季

度开展风险限额的监测、分析与报告工作，监督对超限额指标的纠偏与整改执行。 同时，公司对发展规划、资产配置策

略、业务规划和全面预算等重大经营事项均进行独立风险评估，并出具独立风险评估报告，提高重大经营决策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

公司定期监测风险偏好指标，汇总指标执行情况并进行预警、分析。 2023年，公司未发生偏离公司风险偏好目标、

突破风险容忍度的风险事件；公司风险偏好执行未出现超限额值的情况。

（三）公司主要风险评估与管控措施

2023年，公司围绕发展实际，持续建立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有效提升各项风险防控能力，各层级风险管理组织有

效履职，牢守住了不发生重大金融风险的底线。

1.市场风险

1.1市场风险评估

截至2023年底，公司配置受市场风险影响较大的保险资金资产包括债券、股票、权益类基金等，建立了以久期、凸

性为重点监测指标的债券类资产指标监测体系，以VaR、Beta、波动率为重点监测指标的权益类资产指标监测体系，

采取限额管理等措施，将市场风险可能引起的损失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2023年，公司市场风险整体可控。

1.2市场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市场风险，公司采取如下风险管控措施：一是修订《市场风险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市场风险管理组织架

构管理流程。 二是进一步健全市场风险管理机制，优化市场风险偏好、容忍度及限额，建立市场风险关键风险指标，并

执行市场风险常态化风险监测及报告机制。 三是投资过程中重点对各权益类资产的VaR值、波动率等指标进行分析，

并对未来一定时间内可能出现的损失情况进行预测和评估。 四是在投资组合风险控制方面，对投资组合的市场价值

采取盯市管理，在投资组合价值出现异常变动时制定风险预案，加强资产配置管理，严控市场风险。

2.信用风险

2.1信用风险评估

2023年公司始终严守信用风险底线，优选投资交易对手与标的，坚持信用不下沉，加强了投资活动交易对手管理

和穿透管理，通过内部评级、授信管理、主体/地区/行业集中度等限额控制等措施，将信用风险可能引起的损失控制在

能够接受的范围内。 2023年公司持仓信用资产未发生违约事件，信用风险未偏离风险偏好目标，容忍度、风险限额指

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2023年，公司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2.2信用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信用风险，公司采取如下风险管控措施：一是修订并发布《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结合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要

求进一步细化信用风险管理流程。 二是进一步健全信用风险管理机制，优化信用风险偏好、容忍度及限额，建立信用

风险关键风险指标，并执行信用风险常态化风险监测及报告机制。三是持续完善评级基础制度方法及系统功能。持续

更新模型数据，对信用评级系统进行升级和完善，进一步提升信用评级工作效率。 四是持续加强日常信用风险监控。

在投前严格准入的基础上，对于已持仓项目，持续做好事后常态化风险监控，进一步提升信用风险预警能力。 五是公

司秉持审慎态度对房地产项目、城投行业投资开展信用评级及风控工作，持续加大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力度。

3.保险风险

3.1保险风险评估

截至2023年底，公司在售两款养老年金保险产品，为新华养老盈佳人生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和新华养老福满金生C

款养老年金保险。2023年退保风险可控。2023年公司未发生理赔案件，暂无死亡发生率、重疾发生率、意外发生率相关

经验数据；公司处于保险业务发展初期，发生率、费用分摊不足以形成稳定的统计经验，精算假设主要参照股东及行

业经验确定，后续将根据业务开展和数据积累情况开展经验分析。 2023年公司未发生因保险产品导致的重大风险事

件，公司保险风险整体可控。

3.2保险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保险风险，公司采取如下风险管控措施：

保险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公司制定了《保险风险管理制度》《保险产品开发及管理办法（试行）》等保

险风险管理制度，规范涉及保险风险相关各环节的工作。

保险产品开发方面，一是对新产品开发进行可行性分析，综合考虑产品定位、市场竞争等因素，对新产品进行合

理定价，对在售的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开展产品定价回溯分析。 二是针对新开发产品，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审查、

产品洗钱风险评估、产品管理能力评估等风险评估工作，管控产品风险。 三是总精算师和法律责任人按照监管规定和

公司制度严格履行审核职责。

准备金评估方面，公司建立了明确的准备金评估流程，每月对准备金结果进行查核，确保准备金计提充足、准确。

运营管理方面，公司逐步完善承保、保全、理赔、客户服务等方面制度体系，明确了各业务的流程、标准、岗位职

责、作业要求等，将保险风险管理嵌入相关业务流程中。

4.流动性风险

4.1流动性风险评估

截至2023年底，公司各项流动性风险指标值均未超公司风险限额。 基本情景下、压力情景下公司整体流动性覆盖

率均大于100%，压力情景下不考虑资产变现情况的流动性覆盖率均大于50%，满足监管要求。 2023年，公司未发生流

动性风险事件，流动性风险较小。 此外，公司目前的保险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在

可控范围内，不会对流动性造成重大影响。

4.2流动性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流动性风险，公司采取如下风险管控措施：一是公司定期监测实际现金流，预测未来现金流情况，不断加强

对流动性风险的关注与管控，做好现金流不足的应对准备。 二是制定流动性风险管理限额体系，设置流动性投资资产

占比、融资杠杆等指标限额，监测并降低流动性风险。 三是严格按照监管关于投资流动性的规定，落实客户投资政策

及风险偏好、投资比例要求，遵循谨慎、分散风险的原则，充分考虑投资资产的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动性，实行专业化

管理。

5.操作风险

5.1操作风险评估

2023年度，公司通过综合运用操作风险偏好体系、关键风险指标、操作风险损失事件收集、操作风险识别与评估

等操作风险管理方法及配套机制，完善公司操作风险识别、评估、计量、监测、处置工作。 2023年公司未发生重大操作

风险损失事件，操作风险未偏离风险偏好目标，容忍度、风险限额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操作风险整体可控。

5.2操作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操作风险，公司采取如下风险管控措施：一是公司修订并发布《操作风险管理制度》，制定并发布《操作风险

识别与评估实施细则》等制度，为操作风险精细化管理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组织开展了内控评估工作，将内控评估

作为操作风险评估的重要手段，持续推进公司内控机制健全完善，有效控制操作风险。 三是结合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

力相关要求，组织开展了新产品、新业务风险评估工作，各相关部门结合风险评估情况做好风险应对工作。 四是公司

梳理并发布《操作风险清单》，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操作风险自评估。 五是积极推进各项系统建设，促进业务流程线

上化，防止人为失误操作。 六是结合监管要求及公司业务实际，持续完善重点领域的制度、流程建设工作。

6.声誉风险

6.1声誉风险评估

2023年度，公司结合经营管理现状，持续防范因主动行为造成对外负面影响或导致利益相关方、社会公众、媒体

等对公司形成负面评价，从而损害品牌价值，以及影响到市场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风险。 2023年，公司未发生重大声誉

风险事件,声誉风险未偏离风险偏好目标，容忍度、风险限额、关键风险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 声誉风险整体可控。 此

外，公司目前的保险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流动性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声誉风险造成

重大影响。

6.2声誉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声誉风险，公司采取如下风险管控措施：一是不断完善内部声誉风险管控制度，修订了《声誉风险管理制

度》。二是持续健全声誉风险监测体系，设置了声誉风险关键风险指标，提升公司声誉风险预警能力。三是主动加强对

主流媒体的舆情监测，排查跟踪涉及公司的宣传报道或负面舆情，并形成周监测报告机制。 四是筑牢声誉风险管理的

第一道防线，组织开展声誉风险评估、监测、排查等工作，对可能引发声誉风险的业务活动提前制定应对预案。 五是积

极开展声誉风险应急演练，组织多次声誉风险演练，提升全员声誉风险防范及处置能力。

7.战略风险

7.1战略风险评估

2023年公司按照养老保险公司定位，坚持主责主业，积极服务国家战略、持续提升各项能力、加强业务拓展，牢牢

守住风险底线，不断推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公司制定了2023年工作计划，并持续跟踪计划达成情况，加

强对年度任务及服务国家战略目标任务的落实情况考核，每年组织开展规划实施评估工作。 2023年公司战略风险整

体可控。

7.2战略风险管控措施

针对战略风险，公司采取如下管控措施：一是制定服务国家战略目标任务，并做好年度分解计划和落实措施。 制

定配套考核方案，将经营计划指标及服务国家战略目标细化分解至公司高管、各部门及相关二级部，明确工作方向，

细化责任分工，促进各项指标顺利达成。 二是制定战略风险偏好、战略容忍度及限额及关键指标并开展日常监测，密

切关注相关业务领域的战略风险，2023年各项指标均未突破预警值及限额值。三是每年组织开展规划实施评估工作，

针对公司主要业务展开评估并编制评估报告。

五、保险产品经营信息

（一）原保险保费收入居前5位的保险产品

公司2023年度原保险保费收入居前5位的保险产品经营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主要销售渠道 原保险保费收入 退保金（元）

新华养老盈佳人生专属商业养

老保险

直销、代销 20,236.48元 无

新华养老福满金生C款养老年

金保险

- 0.00 无

（二）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居前3位的保险产品

公司2023年度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居前3位的保险产品经营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主要销售渠道 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元） 退保金（元）

新华养老盈佳人生专属商业养

老保险

公司直销、代销 796,772,559元 7,966,526.78元

（三）2023年度，公司无投资连结型产品。

六、公司治理信息

（一）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本公司情况的简要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无“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因此，公司无实际控制人。

（二）持股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其持股变化情况

公司股东为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保险” ）和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华资产” ），持股比例分别为99.8%、0.2%。

新华保险（A+H上市公司，国有控股），注册资本人民币3,119,546,600元，注册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湖南东路

16号（中关村延庆园），经营范围包括人民币、外币的人身保险（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为境

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检验、理赔；保险咨询；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2023年度，公司股东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亦不存在股权质押情形。

（三）股东大会职责及主要决议

1.股东大会职责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1）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3）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4）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5）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6）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7）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8）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9）对发行公司债券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及公司上市作出决议；

（10）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或变更公司形式等事项作出决议；

（11）对公司聘用、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12）修改章程，审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13）依照法律规定对收购本公司股份做出决议；

（14）审议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的提案；

（15）审议批准公司设立法人机构；审议批准公司单个项目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5％（含），

或年度累计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15％（含）的重大对外投资、资产处置与核销、资产抵押、资产购置

等资金运用事项；审议批准年度累计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万分之三（含）的重大对外捐赠事项；

（16）通报有关监管机构对本公司的监管意见，听取本公司的整改情况；

（17）需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18）审议批准股权激励计划方案；

（19）审议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2.近3年股东大会主要决议情况

会议

名称

召开

时间

召开地

点

出席

情况

主要议题

表决

情况

2020年年

度股东大

会

2021 年

5月27日

新 华 保

险 大 厦

2023 会

议室

应到股东代

表2人，实到

2人

1.《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2.《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3.《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4.《关于选聘2021年会计事务所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三年滚动发展规划〉的议

案》

6.《关于公司总精算师龚兴峰先生离任

审计报告的议案》

7.《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8.《关于2020年度董事尽职报告的议案》

9.《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10.《关于2020年度监事尽职报告的议

案》

11.《关于2020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审议通

过， 同意股

份 均 占

100%；听取

议案无异议

2021年年

度股东大

会

2022 年

3月29日

新 华 保

险 大 厦

2023 会

议室

应到股东代

表2人，实到

2人

1.《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2.《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3.《关于2022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4.《关于修订〈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议案》

5.《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6.《关于制定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暂

行办法〉的议案》

7.《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8.《关于2021年度董事履职情况及评价

结果报告的议案》

9.《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10.《关于2021年度监事履职情况及评价

结果报告的议案》

11.《关于2021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审议通

过， 同意股

份 均 占

100%；听取

议案无异议

2022年第

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2 年

12月1日

新 华 保

险 大 厦

2023 会

议室

应到股东代

表2人，实到

2人

1.《关于聘任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关于制定〈主要股东承诺管理暂行办

法〉的议案》

3.《关于制定三年滚动发展规划的议案》

议案审议通

过， 同意股

份 均 占

100%

2023年第

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3年

2月16日

新 华 保

险 大 厦

2023 会

议室

应到股东代

表2人，实到

2人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审议通

过， 同意股

份 均 占

100%

2022年年

度股东大

会

2023年

4月28日

新 华 保

险 大 厦

2023 会

议室

应到股东代

表2人，实到

2人

1.《关于2022年财务决算的议案》

2.《关于2023年财务预算的议案》

3.《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4.《关于2022年度董事履职情况及评价

结果的议案》

5.《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尽职报告的

议案》

6.《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7.《关于2022年度监事履职情况及评价

结果的议案》

8.《关于2022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审议通

过， 同意股

份 均 占

100%；听取

议案无异议

2023年第

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3年

8月21日

新 华 保

险 大 厦

2023 会

议室

应到股东代

表2人，实到

2人

1.《关于2023年至2025年三年资本规划报告

的议案》

2.《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权监事及

外部监事的议案》

议案审议通

过， 同意股

份 均 占

100%

2023年第

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

2023年

12月28日

新 华 保

险 大 厦

2023 会

议室

应到股东代

表2人，实到

2人

1.《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关于外部监事津贴方案的议案》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三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议案审议通

过， 同意股

份 均 占

100%

（四）董事会职责、人员构成及其工作情况，董事简历，包括董事兼职情况

1.董事会人员构成

公司设董事会。 董事会是股东大会的执行机构，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负责公司的重大决策，对股东大会负责。

公司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执行董事一人，非执行董事（含独立董事）八人，其中独立董事三

人。

2.董事会职责

公司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1）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2）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3）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控制、监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运用情况；

（4）制订公司发展战略并监督战略实施；

（5）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6）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7）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8）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份或者合并、分立、解散、清算和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9）在股东大会授权批准的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产抵押资金运用范围内，决定公司的对外投资、资产处置、资

产购置、数据治理、对外捐赠等资金运用等事项。 审议批准公司单个项目交易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5％，且年度累计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15％的对外投资、资产处置与核销、资产抵押、资产购置等事

项；审议批准年度累计总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万分之三的对外捐赠事项；

（10）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11）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12）决定分支机构的设置，并报监管审核批准；

（13）定期评估并完善公司的治理状况，审定公司治理报告；

（14）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或解聘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总精算师、合规负责人等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监督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

（15）制订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拟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审议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则；

（16）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定期或不定期听取外部

审计师的报告；

（17）制定公司保险资金运用及资产管理规则和指引、资产战略配置计划，在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内决定资金托

管人的选择及订立、变更和终止投资管理协议；

（18）审议批准公司的准备金制度，年度准备金的提

取和使用以及损失核销预算等，并向股东大会报告；

（19）评估公司偿付能力状况，审定公司年度偿付能力报告。 当公司偿付能力不足时，制定包括但不限于资本补

充计划等补充偿付能力方案；

（20）制定公司内部控制政策，建立与业务性质和资产规模相适应的内控体系，并定期对公司内控的完整性和有

效性进行检查评估；制定公司风险容忍度、风险管理政策，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建立识别、评估和监控风险

的机制，并定期对公司业务、财务、内控和治理结构等方面的风险进行检查评估；建立合规管理机制，并定期对公司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监管规定和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审定内控、风险和合规评估报告；

（21）审议批准监管规则下的重大关联交易以及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当由董事会批准的其他关

联交易；

（22）根据有关监管要求，审定信息披露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资金运用管理制度及授权机制等；

（23）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24）选聘实施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

（25）制定公司资本规划，承担资本或偿付能力管理最终责任；

（26）维护金融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

（27）承担股东事务的管理责任；

（28）负责公司信息披露，并对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承担最终责任；

（29）建立公司与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识别、审查和管理机制；

（30）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或章程规定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3.工作情况

2023年度，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

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事会职责，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董事会各项工作得到有序推进。

4.董事简历

（1）龚兴峰先生，中国国籍

龚兴峰先生自2017年1月担任本公司董事，自2016年11月起担任新华保险副总裁，2010年9月起担任新华保险总

精算师，2017年3月起担任新华保险董事会秘书，2018年2月起兼任新华资产监事会主席。 龚先生1999年1月加入新华

保险，历任新华保险精算部总经理助理、核保核赔部副总经理、客户服务部总经理、首席精算师、总裁助理，并曾任新

华资产投资业务负责人、本公司总精算师。 龚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中国精算师（FCAA）资格和英国特许管理

会计师公会(CIMA)资深管理会计师(FCMA)资格，任中国精算师协会常务理事。 龚先生于1996年取得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硕士学位，并于2011年取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龚兴峰先生自担任本公司董事以来，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2）杨雪女士，中国国籍

杨雪女士自2023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自2021年10月起担任新华保险非执行董事，目前供职于中央汇金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总经理。杨女士于2010年12月加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司” ），历任中

投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副经理、高级经理，培训发展组组长，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培训发展处/党校办公

室处长。此前，杨女士曾任职于法国兴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BP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等。杨女士于2010年

2月取得美国福坦莫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具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一级资格。

杨雪女士自担任本公司董事以来，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3）苑超军先生，中国国籍

苑超军先生自2021年6月起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总裁，2020年1月至3月担任本公司临

时负责人，2011年9月至2023年1月担任新华保险总裁助理。 苑先生2002年11月加入新华保险，历任潍坊中心支公司

总经理、山东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高级总经理，总公司个人业务总监，总裁助理兼个人业务总监、北

京分公司总经理、华北区域总经理、东北区域总经理等职。 苑先生拥有保险专业中级资格证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

济学博士学位。

苑超军先生自担任本公司董事以来，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4）陈一江先生，中国国籍

陈一江先生自2017年3月担任本公司董事， 自2017年6月起担任新华保险投资部总经理 （公司总监级），自

2023年10月起担任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自2017年1月起担任新华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董

事，2016年12月至2023年9月担任新华资产董事。 陈先生自2003年加入新华保险，历任北京分公司财务部经理、总公

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主持）、资金部总经理。 陈先生于1999年获得厦门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并于2002年获得伊利

诺伊大学EMBA学位。

陈一江先生自担任本公司董事以来，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5）龙向欣先生，中国国籍

龙向欣先生自2020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自2021年6月起担任新华资产副总经理，自2017年10月起担任新华

资产固定收益投资总监。龙先生自2006年6月起担任新华资产固定收益部总经理，2019年12月至2021年6月任新华资

产总经理助理，兼固定收益投资总监，2003年9月至2006年9月任新华保险投资管理中心固定收益处处长，1997年9月

至2003年9月任新华保险资金运用部证券处研究员、 项目经理、 投资经理、 投资连结产品投资经理，1996年7月至

1997年9月任新华保险北京分公司团体业务部业务员、 行政核保岗。 龙先生于1996年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

位，2002年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龙向欣先生自担任本公司董事以来，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6）侯玉成先生，中国国籍

侯玉成先生自2021年7月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侯先生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经济与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任内蒙古财经大学宏观经济与货币管理研究院院长，硕士学历，曾任吉林省政府金融办首席经济学家，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多年从事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的管理研究及经济与金融市场风

险识别和管控政策的研究。

侯玉成先生自担任本公司董事以来，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7）李伟先生，中国国籍

李伟先生自2021年5月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李先生为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教师工作部副部长、

人事处副处长、人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担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企业合规研究与教育中心

执行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企业合规、诉讼法学、证据法学。

李伟先生自担任本公司董事以来，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8）周桦先生，中国国籍

周桦先生自2021年5月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周先生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

中国精算研究院院长，全国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精算师（FCAA，寿险方向），中国精算

师协会理事，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保险精算、金融产品定价与风险管理，及保险监管等

领域，研究成果发表于《金融研究》、《管理评论》、《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保险研究》等学术期刊，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多项保险领域研究课题。

周桦先生自担任本公司董事以来，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五）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2023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均严格按照《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保险机构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按时出席董事会、董事会专委员会会议，列席股东大会，积极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切实维

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监事会职责、人员构成及其工作情况，监事简历，包括监事兼职情况

1.人员构成

公司设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 监事会成员三人，其中股权监事、外部监事、职工监事各一人。

2.监事会职责

公司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1）检查监督公司的财务；

（2）对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章程或者股东

大会决议的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提议；

（3）当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必要时向股东大会或国家

有关主管机关报告；

（4）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在董事会不履行章程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会议的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

会；

（5）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

（6）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

（7）提名独立董事；

（8）依法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9）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监事会除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履行职责外，还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事项：

（1）监督董事会确立稳健的经营理念、价值准则和制定符合公司情况的发展战略；

（2）对公司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合理性和稳健性进行评估，形成评估报告；

（3）对公司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监督检查并督促整改；

（4）对董事的选聘程序进行监督；

（5）对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实施情况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监督；

（6）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3.工作情况

2023年度，公司监事会按照《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

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忠实、勤勉地履行监督检查等职责，切实有效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4.监事简历

（1）陈德礼先生，中国国籍

陈德礼先生自2017年4月担任本公司监事， 自2010年5月起任新华资产副总经理，2011年3月起兼任新华资产财

务负责人，2019年12月起兼任新华资产董事会秘书。陈德礼先生历任新华保险派驻新华资产负责人助手，新华保险财

务管理部副总经理、计划财务部处长，新华保险北京分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计划财务部副处长，南京市物价局办

公室科员等职。 陈先生于1986、1994、1997年先后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陈德礼先生自担任本公司监事以来，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2）张俊岩先生，中国国籍

张俊岩先生自2023年10月担任本公司监事，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兼任中国保险学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法学会保险法研究会理事等职。 张先生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金融与保险、保险法律与监管、民商法学，讲授课程包

括保险学、保险法、保险监管、财产与责任保险、人身保险、金融法等，著有多项保险理论及实务论著。 张先生毕业于中

国人民大学，获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张俊岩先生自担任本公司监事以来，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3）卢建龙先生，中国国籍

卢建龙先生自2017年1月担任本公司监事。 1995年7月至2003年4月，卢先生历任平安保险总公司证券投资部投

资分析师岗、平安人寿深圳福田支公司团险室主任、平安人寿青岛分公司团体业务部经理、平安人寿总公司健康保险

部团险室负责人、平安保险集团战略发展中心项目经理（集团B类干部）等职。 2003年5月至2008年7月，历任太平人

寿总公司团体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大连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公司企划部副总经理。 2008年8月至2013年5月

历任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 总公司团体事业部副总经理等职务。 2013年6月加入新华保险

后，曾任新华卓越健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健康机构发展部负责人、综合管理部负责人等职，2014年6月由新华保险战

略推进办公室调动至本公司筹建组，历任投资及企划部负责人、战略企划部总经理等职。卢先生于1995年获得南开大

学金融系货币银行学专业学士学位，拥有中国证券业从业资格和基金业从业资格证书。

卢建龙先生自担任本公司监事以来，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

（七）外部监事工作情况

公司外部监事于2023年10月开始任职。 外部监事任职期间严格按照《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监督检查等职责，切实有效维护公司

及股东利益。

（八）高级管理层构成、职责、人员简历

1.公司高级管理层构成

公司设总经理（总裁）、总经理助理（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合规负责人、总精算师、财务负责人、审计责任人。

2.高级管理层职责

（1）总经理（总裁）

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①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②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公司年度计划和投资方案；

③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④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⑤制订公司的具体规章；

⑥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助理、财务负责人、总精算师、合规负责人等其它高级管理人

员,并按监管关于任职资格的规定申请审核批准；

⑦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并按监管对于任职资格的规定申请审核批准；

⑧拟定公司职工的工资、福利、奖惩，决定公司职工的聘用和解聘；

⑨在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对业务政策进行决策，控制、监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运用情况；

⑩公司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2）总经理助理（总裁助理）

对总经理负责，并协助总经理工作，当总经理因故不能履行职权时，由总经理指定的总经理助理代行总经理职

权。

（3）董事会秘书

对董事会负责，其主要职责是：

①根据规定的程序及董事长的要求筹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

②制作和保管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档案及其他会议资料文件，保管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名

册和相关资料；

③按照监管规定的要求向监管报告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通知及决议，各项报告；

④协助股东、董事及监事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行使权利、履行职责；

⑤协助董事处理董事会的日常工作，向董事提供、提醒并确保其了解相关监管机构关于公司运作的法规、政策及

要求；

⑥负责公司对外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等事务，协调公共关系，保证公司信息披露及时、准确、合法、真实和

完整；

⑦协助公司董事长起草公司治理报告；

⑧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报告本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⑨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组织董事等相关人员参与培训；

⑩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责。

（4）总精算师

①分析、研究经验数据，参与制定保险产品开发策略，拟定保险产品费率，审核保险产品材料；

②负责或者参与偿付能力管理；

③制定或者参与制定再保险制度、审核或者参与审核再保险安排计划；

④评估各项准备金以及相关负债，参与预算管理；

⑤参与制定股东红利分配制度，制定分红保险等有关保险产品的红利分配方案；

⑥参与资产负债配置管理，参与决定投资方案或者参与拟定资产配置指引；

⑦参与制定业务营运规则和手续费、佣金等中介服务费用给付制度；

⑧根据监管和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审核、签署公开披露的有关数据和报告；

⑨根据监管规定，审核、签署精算报告、内含价值报告等有关文件；

⑩按照《保险公司总精算师管理办法》规定，向公司和监管报告重大风险隐患；

监管规定以及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5）财务负责人

①负责会计核算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建立和维护与财务会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体系，负责财务会计信息的

真实性；

②负责财务管理，包括预算管理、成本控制、资金调度、收益分配、经营绩效评估等；

③负责或者参与风险管理和偿付能力管理；

④参与战略规划等重大经营管理活动；

⑤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审核、签署对外披露的有关数据和报告；

⑥监管规定以及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6）合规负责人

①全面负责公司的合规管理工作，领导合规管理部门；

②制定和修订公司合规政策，制订公司年度合规管理计划，并报总经理审核；

③组织执行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的合规政策;

④向总经理、董事会或者其授权的专业委员会定期提出合规改进建议，及时报告公司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违

规行为；

⑤审核合规管理部门出具的合规报告等合规文件；

⑥监管规定以及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7）审计责任人

①指导编制公司年度内部审计计划、内部审计预算；

②组织实施内部审计项目，确保内部审计质量；

③根据监管要求向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报告，与管理层沟通，报告内部审计工作进展情况；

④及时向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或管理层报告内部审计发现的重大问题和重大风险隐患；

⑤协调处理内部审计部门与其他部门和机构的关系；

⑥监管规定以及依法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3.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苑超军先生，中国国籍

苑超军先生简历详见本部分（四）“4.董事简历” 。

苑超军先生自担任本公司高管以来，忠实、诚信、谨慎、勤勉地履行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所赋予的职责。

（2）姜京先生，中国国籍

姜京先生自2017年4月起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 在加入本公司以前，姜先生自2009年2月至2016年5月担任百年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险总监，期间曾兼任团险部总经理、北京分公司总经理等职；自2006年10月至2009年2月担

任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兼直销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自1994年8月

至2006年10月，历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代理部营业二部副经理、银保销售部副经理、综合开

拓部副经理（主持工作）、团险部经理、天津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 姜先生拥有北京大学

EMBA硕士学位。

姜京先生自担任本公司高管以来，忠实、诚信、谨慎、勤勉地履行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所赋予的职责。

（3）梁东震先生，中国国籍

梁东震先生自2017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 梁先生1996年4月加入新华保险，历任营业总部团体业务部三

分部经理、团体业务部副经理、团体业务一部经理、营业总部总经理助理、总公司团体业务部总经理助理（主持工

作）、石家庄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总公司法人业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等职；自1995年2月至1996年4月，任

平安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团体客户经理。 梁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中央财经大学保险专业在职研究生结业证书。

梁东震先生自担任本公司高管以来，忠实、诚信、谨慎、勤勉地履行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所赋予的职责。

（4）林先国先生，中国国籍

林先国先生自2020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总裁助理，2020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首席投资官。 林先生自2009年2月至

2019年12月，历任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研究部总经理；2006年9月至2009年2月，历任华泰柏瑞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专户理财部投资经理、负责人；2003年7月至2006年9月，担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

股票研究员。 林先生拥有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硕士学位，为特许金融分析师（CFA）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

（CPA）协会非执业会员。

林先国先生自担任本公司高管以来，忠实、诚信、谨慎、勤勉地履行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所赋予的职责。

（5）吴健先生，中国国籍

吴健先生自2021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自2017年5月起担任本公司合规负责人。 吴先生2004年6月加

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法律合规部门处副经理、处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 吴先生拥有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硕士学位，拥有国家法律职业资格、企业法律顾问等资格证书，通过基金、证券从业资格考试。

吴健先生自担任本公司高管以来，忠实、诚信、谨慎、勤勉地履行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所赋予的职责。

（6）潘兴先生，中国国籍

潘兴先生自2023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精算师、财务负责人。潘先生2003年7月加入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历任健康险管理中心健保开发专员、健康保险管理中心产品开发部经理、健康险业务管理部产品开发处经理、市场开

发部健康险产品处经理、产品规划处经理、精算部健康险产品处经理、产品开发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潘先生拥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拥有中国精算师资格证书。

潘兴先生自担任本公司高管以来，忠实、诚信、谨慎、勤勉地履行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所赋予的职责。

（7）伊志友先生，中国国籍

伊志友先生自2023年2月起担任本公司审计责任人。 2020年4月起担任本公司审计部总经理。 伊先生自2006年

5月至2020年4月，历任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部合规管理专员、内控合规部处经理、风险管理部处经

理、法律合规与风险管理部、法律合规部专家兼处经理；1996年7月至2004年7月历任中国文化报社记者、编辑、总编

室副主任；2004年8月至2006年4月，担任中国保险报社主任编辑。 伊先生拥有南开大学文学硕士研究生学历学位，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伊志友先生自担任本公司高管以来，忠实、诚信、谨慎、勤勉地履行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公司所赋予的职责。

（九）薪酬制度及当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适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该办法对适用对象、管理原则、薪酬构成、薪酬的计

算与发放、薪酬管理工作的组织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与明确。

2023年，高级管理人员（7名）、职工监事（1名）共计8人在公司领取薪酬，合计为税前479.7万元。 上述薪酬包含

基本薪酬、绩效薪酬及其他货币化的福利性收入。 数据统计口径为按照权责发生制统计的2023年度薪酬情况。 目前

2023年度绩效薪酬尚未清算完，以上薪酬统计中均不含2023年度未结算的绩效薪酬；高管人员苑超军先生自2023年

5月起工资关系转入，以上薪酬统计中仅包含其在新华养老保险工作期间的薪酬。

公司制定了《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董事监事薪酬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根据公司实际并参考市场情况，给予独

立董事和外部监事适当津贴，津贴标准分别由董事会和监事会制定方案，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023年，独立董事

（3人）、外部监事（1人）共计4人在公司领取津贴。 独立董事以外的其他董事、职工监事及外部监事以外的其他监事，

不在公司领取薪酬或津贴。

（十）公司部门设置情况和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1.公司部门设置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总部下设13个部门，包括年金业务管理中心、投资管理中心、个养业务事业部、运营管

理中心、产品精算部、信用评估部、信息技术部、战略企划部、风险管理与合规部（纪委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财务

部、审计部、人事行政部（党委组织部、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

2.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共设立北京分公司1家分支机构。

（十一）银行保险机构对本公司治理情况的整体评价

2023年，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把加强

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高度重视对《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等

监管规定的贯彻落实。 公司在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公司章程》、规范三会一层运作、加强关联交易管理、完善风险内

控管理、践行社会责任等方面稳步推进，公司治理状况持续提升。

（十二）外部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全文

审计报告见本公司互联网网站披露的年度信息披露报告，网址如下:http://www.newchinapension.com

七、偿付能力信息

公司于2022年四季度首次开展保险业务，根据监管要求于2023年一季度开始报送偿付能力数据，公司偿付能力

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12月31日

实际资本 525,333.63

--

最低资本 19,131.02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685.74%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745.98%

注：公司自2023年1季度开展偿付能力相关工作，无2022年年度偿付能力数据。

八、关联交易年度总体情况信息

2023年，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工作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遵循诚实信用、公平公允、穿透识别、结构清晰的

原则，严格执行关联方信息档案管理、关联交易识别、审批、报告和披露等工作程序，优化岗位配置、不断强化关联交

易管理，防范不正当利益输送，有效维护公司、全体股东、消费者和相关利益人的合法利益。

2023年公司共发生130笔一般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5940.469268万元，既往签署的统一交易协议项下发生2笔

资金支付，金额合计为439.290071万元，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对于一般关联交易，其中资金运用类交易21笔，金额为

2424.384338万元，服务类交易10笔，金额为3377.260600万元，保险业务和其他类交易99笔，金额为138.824330万

元，未发生利益转移类交易。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自有资金对关联方投资余额为0万元，符合监管规定的比例要求。

九、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

2023年公司根据制度要求，大力推进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建设、销售展业行为规

范、产品规范管理、消费投诉处理、内部培训、消费者教育及内部审计等全方位着手，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保障公司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规范开展，全面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为公司进一步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奠定基础。

（一）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建设情况

公司遵循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建设，不断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将消费

者权益保护要求贯穿至业务流程各环节。2023年度，公司累计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制度16项，其中信息披露制度

5项，合规管理相关制度7项，销售相关制度4项，为防范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展业、销售行为规范情况

公司通过现有制度及日常培训，不断规范销售人员队伍管理。 在企职业年金销售方面，对年金业务人员在开展销

售和服务过程中各关键环节进行有效控制、监督、检查、整改，从而达到规范销售行为，防范、识别及处罚各种违规行

为，持续改善业务品质目标等一系列管理活动的目标。 养老保险产品销售方面，公司严格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审查机

制，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台账，本年度累计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审查50余次。

（三）产品开发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保险公司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17号）文件精

神，积极申报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推动三支柱建设。 截至12月31日，新华养老盈佳人生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新华养老

福满金生C款养老年金保险两款产品已纳入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名单。

（四）保险消费投诉处理情况

2023年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投诉处理机制，实现全年零投诉。 信息披露方面，公司畅通投诉渠道，在官网、官微

公众号向社会公众公开投诉渠道信息，披露多种投诉维权方式；系统建设方面，根据《关于消费投诉处理管理系统

（保险业模块）上线运行的通知》（银保监消保函〔2023〕91号）完成对接监管新投诉系统，同时公司针对保险业务

开发完成内部投诉处理系统，实现投诉件的录入、分发、办理、调查、办结归档、核查、回溯、考核等功能，确保及时有效

的解决客户问题，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五）消费者内部培训机制

公司聘请安永咨询专家开展了全员偿付能力风险管理培训，在新员工培训中纳入声誉风险、反洗钱、全面风险管

理、合规管理等相关内容，进一步提升全员偿付能力风险管理意识和专业水平，培育了公司风险管理文化，为保护消

费者权益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理论保障。同时，公司创立《消保期刊》，2023年度累计发布《消保期刊》9期，为公司

稳健发展营造合规氛围，将消保机制建设落实到合规经营当中。

（六）保险消费者教育开展情况

公司依托常态化宣教机制，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保险消费者合规教育和案例警示教育，并以“3·15金融知识宣传

月”“78保险宣传月”“金融知识普及月”“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月”“反洗钱宣传月”等活动为契机开展专项消费者

宣传教育工作，向金融消费者和社会公众普及金融知识,增强消费者对金融产品的认知度和支持度，进一步提高消费

者的金融素养，2023年度公司宣教活动累计触达客户数量3万余人，首次入围监管通报表扬三类名单。

（七）消费者权益保护内部审计

公司2023年组织开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欺诈风险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的专项审计，并按照内部审计准则规定实

施内部审计工作，审计重点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工作体系、消费者权益保护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消费者权益保

护审查机制和消费投诉处理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披露机制、欺诈风险管理等方面。 从审计结果看公司按照法律

法规和监管要求，从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培训宣传、投诉处理等方面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欺诈风险管理相关

监管规定，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欺诈风险管理贯穿到公司经营管理重点环节。

十、重大事项信息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相关规定，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公司董事会完成换届，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李全先生卸任。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2023年度未发生其他监管规定的重大事项。


